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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预期偿债资金来源

依据《专项评价报告》，经专项审核，赤峰昌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认为，经

过项目调研，政府基金收入预计为 67593.75 万元，主要为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

因此项目投资能够实现较好的回收。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所列入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的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 2019 年度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收益和融资平衡项

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能够保障偿还债券本金

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符合《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之规定。

二、募集资金使用

（一）单位的基本情况

1.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系政府授权负责东乌珠穆沁旗棚户

区改造的行政主管部门，基本信息情况如下：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 11152525011676671N

名称 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项目主要内容 根据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发展建

设规划，改造棚户区共 1000 户（套），改造

房屋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占地面积 35 万平

方米，改造范围东起一校东路，西至白音胡

硕路，南至乌拉盖东街，北至额吉淖尔北

街。

住所 乌里雅斯太镇宝格达乌拉西街 2号

法定代表人 包海明

机构性质 机关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是政府授权实施

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机构，符合《管理办法》第二条之规定。

（二）本次债券的使用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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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据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供的相关资料，本次债券中应

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专项用于棚户区改

造项目。

2.依据东乌珠穆沁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提供的相关资料，东乌珠穆沁旗

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拟提出的具体项目安排中所包括的地块如下：

根据东乌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发展建设规划，改造棚户区共 1000 户（套），

改造房屋总面积 15 万平方米，占地面积 35 万平方米，改造范围东起一校东路，

西至白音胡硕路，南至乌拉盖东街，北至额吉淖尔北街。

3.投资估算与资金筹措方式

东乌珠穆沁旗本次融资涉及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35000 万

元，项目资金筹措方式为东乌珠穆沁旗政府申请棚改专项债券融资 35000 万元，

本次使用专项债券 20000 万元，剩余资金缺口为 15000 万元，拟争取申报发行下

一批棚改专项债券或使用财政自有资金解决。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债券中应享分配额度内的资金由东乌珠穆沁旗住

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专项用于棚户区改造，符合《管理办法》第八条之规定。

三、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专项评价报告》由赤峰昌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赤峰昌信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现持有林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05 年 09 月

0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504247794639324）、内蒙古

自治区财政厅于 2005 年 8 月 12 日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赤峰昌信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律师事务所

本次准备工作中的法律意见书由内蒙古德华律师事务所出具。

内蒙古德华律师事务所现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于2018年6月26日核发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311500004608306629）,内

蒙古德华律师事务所为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

本法律意见书由内蒙古德华律师事务所兰建平律师、格日乐图律师作为签署律

师，其均持有内蒙古自治区司法厅核发律师执业证书，且均已通过年度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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